
重返客庄－客庄地方創生移居計畫

申請懶人包

主辦單位：客家委員會 執行單位：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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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目標

客家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為鼓勵青壯年返鄉和移居客庄發

展，藉由科技導入、社會參與、品牌建立、投資故鄉等方

式，協同、整合地區發展，並達客庄地方創生目標，讓青

壯年成為客庄經濟發展的新載體，安居樂業於客庄，同時

達社區經濟之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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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55,14.71.02,34.49c.45,15.55,7.95,34.45,22.32,42.52,15.59,8.75,33.22,7.71,49.1,1,4.77,4.67,13.74,11.17,27.26,11.97,0,0-6.8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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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 補助對象：

1. 114年度年滿18歲至65歲(即民國49年1月1日至96年12

月31日出生)青壯年。

2. 以未獲其他部會類似補助者為優先。

3. 計畫實施地點須位於70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，並以含

行政院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25處為優先(詳徵件須知附

件1)。

誰能申請？



重點資訊

自核定日起至116年5月31日止，執行期程共計二年。

(115、116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，得視客委會政策調整辦理)

計畫期程

每年新臺幣50萬元為原則，二年補助以100萬元為原則。計畫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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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內容計畫須突顯在地特色，符合客庄地區之農村永續、產業創生、

微型工藝、傳統文化藝術保存、文化資產、環境永續等，

並能帶動居民公共意識，有利於客庄地區廢棄或閒置場域活化、改善區域消費

力、吸引創新產業及工作者、強化社會參與、地方脈絡連結性及地方共好者等

相關計畫，均可提案，以輔導100案為原則。



114年2月14日(五)上午9時至 114年3月31日(一)下午5時申請時間

應備文件

申請方式

基本資料表1

計畫書(詳列工作項目及進度)2

切結書3

身分證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文件影本4

報名網頁連結

！ 採線上申請，無須寄送紙本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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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呈現形式以

申請網頁為主



審查作業期程

1.報名申請
114年2月14日上午9時至
114年3月31日下午5時止

備妥應備文件以線上方式報名

3.書面初審 進行書面審查

4.簡報複審
通過初審者親自參與複審，
並進行實體計畫簡報8分鐘

預計114年4月啟動，將另行通知

2.資格審查 確認申請資格及資料完整性
採隨到隨審
(資料不全需補件者，須於期限內補正完成)

5.修正計畫書 預計114年5月中旬
依委員複審意見進行
計畫書內容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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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公告入選名單 預計114年5月下旬於客委會官網公告入選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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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常見Q&A

重返客庄－客庄地方創生移居計畫



114年度年滿18歲至65歲者(即民國49年1月1日至96年12月31日出生) ，

均符合本計畫「青壯年」定義。

符合以下條件即可申請：

★ 補助對象：

1. 114年度年滿18歲至65歲(即民國49年1月1日至96年12月31日出生)青壯年。

2. 以未獲其他部會類似補助者為優先。

3. 計畫實施地點須位於70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，並以含行政院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25處

為優先(詳徵件須知附件1)。

一、此計畫青壯年定義為何?

二、非客家人可以申請嗎？申請條件為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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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計畫之經費由提案者依實際需要編列，經本會核定後，原則將給予每年新臺幣(以下同)50萬元

之補助經費，以2年期為限，補助總額以100萬元為原則，提案計畫書應以2年所需經費規模編列。

本計畫經費補助項目得包含執行計畫所需基本生活代金、顧問諮詢費、企劃費、廣宣費、交通費、

場布費、設備與器材租借費及其他相關業務費；不予補助項目包括土地取得、辦公家具購置及修

繕費、非耗材性設備購置、水電、設備維護等。

三、計畫補助的經費額度為何?

四、經費編列方式應以何者為基準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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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並無自籌款規定，移居者如願意投入自有資源，規劃永續經營模式，吸引企業投資，有助擴

大計畫效益。

不限提案類別，提案內容計畫須突顯在地特色，符合客庄地區之農村永續、產業創生、微型工藝、

傳統文化藝術保存、文化資產、環境永續等，並能帶動居民公共意識，有利於客庄地區廢棄或閒

置場域活化、改善區域消費力、吸引創新產業及工作者、強化社會參與、地方脈絡連結性及地方

共好者等相關計畫，均可提案。

五、申請本計畫是否需自籌款?比例為何?

六、計畫內容是否有限制主題類別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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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執行過程如因不可抗力或特殊情事須變更計畫執行內容，得敘明理由依程序提報本會同意後變

更，惟執行期限仍以2年為限。

七、計畫執行過程中是否有修正與調整的彈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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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採無紙化線上申請，須自114年2月14日上午9時至114年3月31日下午5時於申請網頁填寫計畫

書內容，並上傳相關證明文件電子檔，無須再寄送紙本計畫書。

八、線上報名完成後，是否還需要寄送紙本資料?

計畫合作協力對象係指對實施地點之客庄資源有一定掌握之合作者，願意合作並協助移居者透過

地方資源整合，連結當地人文、產業及經濟等社群網絡，協助落實提案計畫。

九、計畫書申請表單內提到合作協力對象，所指為何?



重返客庄－客庄地方創生移居計畫工作小組

電子郵件：backtohakka@cdri.org.tw

連絡電話：07-2223999#133李小姐、112程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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